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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项举措力保水路运输稳定畅通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通知，就贯彻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切实做

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精神、加强水路运输保通保畅作出部署，制定实施11项举措，统筹做好水路

运输安全生产、疫情防控和保通保畅工作，全力保障粮食、能源、化肥等重点物资和集装箱水路运输稳定畅

通，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通知明确，各地特别是长三角三省一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逐条对照国务院文件要求立即开展自查自纠，会

同相关部门、港航企业对辖区航道船闸的防疫检查点设置和港口、航道运行情况自查自纠，并及时对外公布经

批准确需保留的防疫检查点信息，确保港口航道畅通。

通知要求，全力保障港口畅通有序。协调保障在上海港挂靠的航线航班和舱位投入，不得随意减少挂靠上

海港；督促尽快从港口提离本地和周边省份的集装箱货物，进一步提升冷藏箱堆存能力，合理安排冷藏箱港口

装卸计划；用好集卡车辆电子通行证，保障集卡车辆进出港畅通。各地要从严从实抓好疫情防控，既要外防水

运口岸疫情输入，又要内防城市疫情向港区扩散风险，强化高风险岗位人员专班管理和一线人员静态管理，坚

决筑牢防疫屏障。港口企业要充实港口一线作业人员力量，保持港口24小时作业。封控区内港口企业应提前安

排作业人员进驻港口，实行封闭管理。对来自涉疫地区的内贸船舶，实行非必要不下船、非必要不登轮，推行

非接触式作业。加强服务保障，为船员、集卡司机提供便民服务和接班服务保障，对运输医疗防控物资、民生

物资和粮食、能源、化肥等重要生产生活物资的船舶，实施优先引航、优先过闸、优先锚泊、优先靠离泊措

施，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通知指出，全力保持内河航道顺畅。加强内河航道和通航建筑物运行维护和监测，及时解决航道、船闸拥

堵等问题，严禁擅自阻断或关闭航道船闸。加强与当地卫生健康等部门沟通协调，航道、船闸原则上不设置防

疫检查点，确需设置的应报请当地设区的市级政府联防联控机制批准同意，同一条航道只设置一个防疫检查

点，且配套设置核酸检测点。

通知要求，全力保障国际海运物流供应链畅通。加强国际集装箱海运市场运行监测，引导主要班轮公司优

化航线运力投放，做好我国主要外贸集装箱航线运力保障；增加现货市场在线订舱的舱位投放量，服务中小出

口企业的订舱需求。班轮公司、港口企业要加强与内支线运输企业、货主企业、货运代理、集卡车队等沟通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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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积极推进在线服务办理和港口作业单证、提货单、海运提单等单证电子化流转。充实引航员力量，优化引

航政策，提升港口服务效能，保障国际船舶航行及靠离泊作业安全。

通知强调，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把加强水路运输保通保畅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层层压实责任，明确

任务分工。长三角三省一市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成立水路运输保通保畅工作专班，开展日调度，加强区域

联动，及时解决港口航道运行、港口集疏运车辆通行不畅等问题。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利用12328交通运

输服务监督热线，认真受理港口航道运行、港口集疏运车辆通行不畅等问题，一事一协调、一事一处理，加大

督查力度，对保通保畅工作不力、严重影响港口航道正常运行、阻碍水运重点物资运输等情况，依法依规追究

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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